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和边海防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桂防规〔2020〕4号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钦州港片区管委会、崇左片区管委会，各市（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县（市、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行政审批局，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加强全区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管理，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资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4月2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资质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质量管理，规范设计从业行为，提高防护设计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防工程设计行政许可资质管理办法》（国人防〔2013〕417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新建、续建、改（扩）建及加固改造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的设计及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人防工程，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人防工程由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地面附属设备设施用房组成。
本细则所称其他人防防护设施，是指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程以及落实人防要求的地面人防设施。
第三条  自治区和设区市、县（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根据管理权限负责人防工程设计活动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四条  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的设计资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许可资质分为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人防工程设计乙级资质。
甲级许可资质由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乙级许可资质由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本自治区取得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应在取得资质证书后30日内到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进行登记，主动接受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监管。
第五条  取得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可在本自治区内承接各类人防工程设计业务。
自治区内新申请人防工程设计乙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应按本细则规定的基本条件、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许可资质，经审查合格并取得许可资质后，方可承接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含）以下人防工程（人防指挥工程除外）和其它人防防护设施的设计业务。
第六条  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设计单位可在本自治区内承接各类人防工程（人防指挥工程除外）设计业务，开展业务前应将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备案结果告知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并接受项目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具有工程设计行业（建筑）甲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可在本自治区内承接抗力等级6级（含）以下防空地下室的设计业务，开展业务前应将在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备案结果告知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并接受项目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自治区外取得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在本自治区内承接业务应向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告知性备案，并接受项目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资质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及审批程序
第九条  申请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乙级资质的设计单位，应具备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
第十条  设计单位申请人防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按国家规定的申报条件、要求和程序执行。
第十一条  设计单位申请人防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应向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人民防空相应权力事项实施清单办理。
第十二条  甲级《人防工程设计许可资质证书》按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规定办理。乙级《人防工程设计许可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一份，副本六份，由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标准，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编号、发放，正、副本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资质证书有效期为5年。
第四章  许可资质的变更、延续和备案
第十三条  设计单位在许可资质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申请变更：
（一）变更办公地址；
（二）变更设计单位法人代表；
（三）变更设计单位名称。
第十四条  申请变更的受理、审批等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相应权力事项实施清单办理。许可资质变更后载明变更日期，原许可资质有效期不变。
第十五条  资质有效期满，设计单位需要延续甲级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按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规定办理。需要延续乙级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当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向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延续申请；逾期不申请延续的，资质证书自动失效。
在设计单位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信用档案中无不良行为记录，且专业技术人员满足资质条件要求的，资质有效期延续5年。
第十六条  设计单位合并的，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设计单位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的资质等级，但应当符合相应的资质标准条件。设计单位分立或改制的，应按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资质申请程序重新办理。
第十七条  设计单位变更后应重新领取工程设计许可资质证书，并将原资质证书交回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第十八条  人防工程设计实行单位备案，申请程序及申请材料等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相应权力事项实施清单办理。
第五章  设计管理
第十九条  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国家及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有关规范性文件要求，依据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的项目批准文件（或设计条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执行国家有关人防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范，满足人防工程设计深度要求，并遵守合同的约定。
第二十条  人防工程和其他人防防护设施设计，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实施人防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制度。
第二十一条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防护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除有特殊要求外，设计单位不
得指定建筑材料、构配件及防护设备生产厂家或供应商。
第二十二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中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的选用，应执行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选用图集及新材料选用图集。
第二十三条  施工图需要修改的，修改后应做重新审查。如设计文件内容（如：人防工程面积、位置布局、战时功能、防护单元等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的设计条件改变的）需要作重大修改的，经审查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按保密管理规定妥善保管人防工程涉密项目设计成果。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人防工程设计单位从业行为及设计质量的事中、事后监管，每年对本自治区内的人防工程设计从业单位按“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抽查检查，通报抽查结果，并在门户网站公布。
第二十六条  将人防工程设计单位纳入“人防企业从业行为和产品质量监管平台”及自治区社会信用体系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施工、监理单位发现人防工程设计文件不符合人防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合同约定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人防工程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细则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或政府授权的行政执法部门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人防设计管理等涉及多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管理。
第三十条  各设区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依据本细则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其他文件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本细则执行。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关于加强区外人防工程设计、监理甲级资质单位从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桂人防办字〔2015〕90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区外人防工程设计、监理甲级资质单位从业告知性备案材料审查办法的通知》（桂人防办字〔2016〕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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